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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内部问责制度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为完善法人治理，健全内部约束和责任追究机制，促进公司管理层恪尽职守，提高公司决策与经营管理水平，建设
	第二条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须按《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监管指引第2号》等相关法律、
	第三条内部问责制度是指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所管辖的部门及工作职责范围内，因其故意、过失，不履行或者
	第四条问责的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下称被问责人）。 
	第五条本制度坚持下列原则： 

	第二章职责划分 
	第六条公司设立问责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公司董事长担任，委员由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组成。 
	第七条公司任何部门和个人均有权向公司问责指导委员会举报被问责人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况。问责指导委
	第八条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子公司负责人的离任审计工作，对其在任职期间所在部门、单位财务收支

	第三章问责的范围 
	第九条本制度所涉及的问责范围如下： 

	第四章问责的形式及种类 
	第十条种类： 
	第十一条公司在进行上述处罚的同时可附带经济处罚，处罚金额由总经理办公会、董事会、股东会视具体情况进行确定。 
	第十二条被问责人因故意造成公司经济损失的，还应赔偿公司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 
	第十三条被问责人因过失造成公司经济损失的，视情节按比例赔偿公司因此而受到的损失。 
	第十四条被问责人出现过失后，要责成其做出产生过失的说明及避免今后工作中再发生过失的计划和措施，防范类似问题的
	第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严或加重处罚： 

	第五章问责程序 
	第十七条对董事的问责由董事长提出；对董事长的问责，由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联名提出；对高级管理人员的问责由总经
	第十八条被问责人应当配合调查，提供真实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调查，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检举、举报
	第十九条在问责程序中要充分保证被问责人的申辩和申诉权，问责决定做出后，被问责人享有申诉的权利。 
	第二十条被问责人对问责追究方式有异议的，可以向问责指导委员会申请复核。 
	第二十一条构成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依法可能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公司应按规定将相关事项移交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第六章附 则 
	第二十二条公司相关制度中规定有问责方式的参照本制度执行，凡与本制度相冲突的，以本制度为准。 
	第二十三条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一般管理人员、子公司管理人员的问责参照本制度执行，由公司分管副总经理或分管责任的董
	第二十四条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相关
	第二十五条本制度的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第二十六条本制度自获得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实施，修订时同。



